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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

教育、媒體及文化組第六次會議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93年 6 月 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教育部第 216 會議室 

主席：范政務次長巽綠             記錄：鄧佳蕙、張慧敏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陳委員定南（請假）、陳委員建年（王科長瑞盈
代
）、

林委員佳龍（請假）、紀委員惠容（賴文珍
代
）、黃

委員淑英、蘇委員芊玲、江委員梅惠（請假）、周

委員月清（請假）、韋委員薇（請假）、蔡委員培村

（請假）、周委員麗玉、葉委員毓蘭、羅委員燦煐、

游美惠委員（請假）、潘委員慧玲（請假）、財團法

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（請假）、台灣婦女團

體全國聯合會（政策部曾主任昭媛）、婦女新知基

金會（請假）、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（鄧副秘書

長佳蕙）、彭婉如文教基金會（請假）、原住民政策

協會（請假）、女學會（請假）、高雄市婦女新知協

會（請假）、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（請假）、國防

部（朱處長華倉、程專門委員挽華）內政部民政司

（辦事員呂文英）、內政部社會司（研究員江幸

子）、內政部社會司中辦（請假）、內政部兒童局（陳

主任仲良）、法務部（請假）、外交部（曹專門委員

冬柏）、勞委會（工業社工員黃慈慶）、原民會（王

科長瑞盈、科員陳玫霖）、文建會（辦事員張祖慈）、

衛生署（請假）、青輔會（請假）、新聞局（請假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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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行政局（請假）、本部參事室（專員謝淑貞）、

國教司（借調教師陳麗珠）、高教司（請假）、技職

司（請假）、中教司（請假）、訓委會（楊主任志忠）、

國際文教處（楊科長修安）、本部中部辦公室（林

代科長東証、科員李素琴）、社教司（陳副司長雪

玉、吳科長明玨）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歷次會議決議重要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。 

決議：洽悉。辦理完竣事項同意解除列管，辦理中事項請各權責

機關持續積極辦理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訓委會 

案由：有關高中職以上學校「在校女學生受暴、懷孕及撫養三歲

以下子女人數」及「學校目前協助此類女學生具體作法」

調查報告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依據調查報告案之結論與建議，「原校隨班上學」一項最無

法讓個案接受，因為學校輔導機制尚未健全，易讓個案受到

更多的歧視，因此，本案訓委會已委由周麗玉委員另外邀請

林萬億教授、郭麗珍教授組成工作小組，請立即就特殊境遇

婦女多元適性教育方案展開規劃工作，商討相關之配套措施

及整合各部會之功能與角色，且應將縣市試辦計畫納入規

劃，並請將初步規劃結果報部後於 6 月中旬對外召開說明

會，俾向社會大眾進行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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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項婦女受教權及安置協助，俟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通過即

可取得法源依據，法案通過後半年內，各相關配套措施亦需

完成，時間上敬請業務單位儘快規劃研擬，並將相關事項於

全國教育局長會議進行宣導。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訓委會 

案由：有關學生中輟之性別統計分析與中輟輔導措施辦理情形報

告乙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高中職階段非屬國民義務教育，未能稱之為中輟。本案係就

關懷與輔導青少年生涯發展與受教權之維護，就其學業中斷

原因予以瞭解分析，俾提供因應輔導措施。 

二、本案請訓委會召集中部辦公室及北、高兩市就會中委員及代

表提問部分，進行輟學指標及統計方式之檢討會議，包括輟

學原因及比率（「其它因素」應再明確分類）、統計起迄時

間（註明本部開始統計調查之時間）、性別比例分析等。並

邀請關心本議題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、婦權會委員出

席提供建議。 

三、 對照內政部近幾年統計數據，於 19 歲以下生育子女每年約計

有 1萬 5、6 千名，但從本分析資料看出，學校通報因懷孕生

育中輟之數據卻明顯偏低，請業務單位進一步瞭解分析。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防部 

案由：有關國防部實施兩性平等教育成果報告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國防部暨所屬單位及軍事院校多以男性為主，且其機關任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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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性向予外界陽剛與紀律等性別刻板印象，本次所提實施兩

性平權教育成果報告，顯現向外界表達重視性別平等與婦女

權益之精神，值得肯定，期許未來能植基於同等重視男女兩

性權益之態度基礎下，繼續推動性別平等及維護婦女權益之

工作。 

二、 有關會中委員及團體代表請國防部補充說明部分，請於會後

一週內將補充資料送本組秘書單位（本部社教司），俾轉送

本組委員參考，包括： 

（一） 軍事院校及部隊所實施之兩性平等教育課程實質內容

（如教案教材）及師資背景。 

（二）「國軍女性人力整體運用專案研究」之完成期限。 

三、另有關委員及團體代表建議事項，包括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

進行相關規章與措施之訂定、軍法巡迴教育兩性平等教育種

籽講員培訓，及軍事法規是否有無違反男女平等及影響婦女

權益情事進行專案檢視等，請國防部參辦。 

四、有關「國軍女性人力整體運用專案研究」辦理期末報告時，

請併邀請曾參與之婦權會委員參與。 

五、請本部訓委會未來辦理各項大專院校兩性平等教育種籽研習

時，一併邀請軍警院校參與。 

肆、 臨時提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教司 

案由：擬規劃辦理「教育人員性別主流化研習暨婦女政策綱領宣
導座談」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，請即規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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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請本部國教司及中教司將台灣婦女圖像及婦女政策綱領納入

教師在職訓練研習內容。另建議各部會亦能比照納入行政人

員在職訓練辦理。 

三、 外交部運用台灣婦女圖像等資料於國際會議中進行宣導，已

有良好的成效，值得肯定。未來各相關部會應持續將前開資

料進行國內外宣導，另本年度即將有許多國際性會議將要舉

行，應提供學界與民間團體就國內相關婦女權益之成果進行

國際交流，俾促進國際社會與國人對政府施政有具體瞭解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。 


